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事項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公司/機構名稱，分公司/機構全名）
統一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本公司/機構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總公司/機構名稱）所屬之分公司/機構，係本案學生之「實際辦理校外實習之單位」。茲就學生校外實習事宜，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六條之二規定，特此切結如下：
一、本公司/機構就其實際承辦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業務之範圍，確認未違反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六條之二所列各款情事，並符合學生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相關規定。
二、總公司/機構如曾涉有不符合前揭法規規定之情形，係屬總公司/機構層級事項，並非由本分公司/機構執行或主導之事項。
三、本公司/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期間，將依相關法令規定，妥善安排實習內容，並維護學生之實習安全與相關權益。
四、如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查核，認定本公司/機構不符相關規定時，本公司同意配合學校依實習合約之約定，辦理實習調整或終止實習之相關安排。

特立此切結書，以資證明。

此致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公司/機構蓋章）
負責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章）



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